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師研究室分配辦法 
108 年 3 月 6 日第 96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9 月 12 日第 125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年本校第67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委員會備查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管理本院井塘樓教師研究室 

（以下簡稱研究室），特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教師研究室規畫分配辦法」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研究室之分配管理由本院院長及相關系、所、中心、學程、專班單位

主管依分配原則辦理。 

第三條 本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得申請分配使用本院研究室。 

客座教授與交換教授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准予分配研究室。 

本院研究室不足時，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由院彙送總務

處，提請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委員會審核分配。 

 

第四條 研究室之分配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研究室以一人一間為限。 

二、 研究室分配之優先順序，依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等職

級排列，如職級相同，以在本院服務年資較資深者為優先， 如年

資相同，以年長者為優先。 

三、 如有特殊情形需更換研究室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

，始得更換。 

四、 原研究室使用為非本院教師或中心用途者沿用之，歸還後或變更

使用時再列入分配。 

 

第五條 教師離職、資遣、退休者應於生效日期後一個月內交還研究室，但經專

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經院務會議認定不符研究室使用之情形者，應於一個月內交還研究室。 

 
第六條 研究室經分配後，不得私自轉讓。如有違反情事，經院務會議決議強制

收回時，應於一個月內交還，且自交還日起一年內不得申請分配使用研

究室。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師研究室借用申請表 

113年 1月 

中文/英文姓名  

系(所、中心、學程)  

職稱  

1. 借用身分：□專任 □客/講座 

2. 借用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專任教師免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中心、

學程)主管 

 

院長 
 

分配之研究室 井塘樓_______室 

附註： 

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辦法 

第七條 

已實施院館集中之學院，其研究室分配與管理，依各學院自行訂定之研究室分配辦法

辦理。 

各學院自行訂定之研究室分配辦法，應提報本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 

研究室經分配後，不得私自轉讓。 

已實施院館集中管理之院系所，其研究室空出時，應依照所屬學院訂定之研究室分配

辦法，改分配予其他教師；如經分配後仍有研究室空出時，得由各該院統一調配使用，

但不得變更用途。 

尚未實施院館集中管理之院系所，其研究室空出時，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研究大樓、百年樓地下室、道藩樓地下室及集英樓三樓之研究室分配事宜，由本委員



會依規定統籌分配管理。 

前項場地研究室分配後如欲申請變更研究室者，應向總務處提出申請，並敘明理由，

經本委員會審核後，始得更換，並於三年內不得再提變更申請。 

本委員會統籌分配管理之研究室因大樓新建或空間調整而有增加時，首次分配應由總

務處公告研究室更換申請，更換之排序依第五條第三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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